
禮儀師證照 
依照「禮儀師管理辦法」規定，禮儀師證照不是用「考」的，而
是「申請」。具備以下 3項資格就可以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
禮儀師證書： 
一、領有喪禮服務職類乙級以上技術士證。 
二、修畢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殯葬相關專業課程

20學分以上。 
三、於中華民國 92年 7月 1日以後經營或受僱於殯葬禮儀服務業

實際從事殯葬禮儀服務工作 2年以上。 
禮儀師證照取得後，其證書有效期限為 6年，期滿前 6個月內，
還要檢具在 6年內，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、學校、團體，
完成專業教育訓練 30個小時以上證明文件等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
請換發禮儀師證書。 
至於申請禮儀師需修畢殯葬專業課程 20學分，其課程內容需跨三
個科學領域，包括： 
一、健康科學領域─殯葬衛生學 
二、社會科學領域─殯葬管理學 
三、人文科學領域─殯葬文化學 
殯葬禮儀服務人員如果沒有具備「禮儀師」資格，即以「禮儀師」
名義接案或進行服務，或是在名片上印有「禮儀師」頭銜者，則
依法規可處罰新臺幣 2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改善；
屆期仍未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。 
其他有關申請需檢具之文件及程序、禮儀師證書之效力、禮儀師
證書有效期限、期滿換證、應完成專業教育訓練及逾期後換證之
規定、禮儀師證書污損、破損、遺失或滅失時，得申請換發或補
發之程序等，詳見《禮儀師管理辦法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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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02年 3月 29日台內民字第 1020133715號 
訂定「禮儀師管理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殯葬相關專業課程範 
圍」，自即日生效。 
附「禮儀師管理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殯葬相關專業課程範圍」
部  長 李鴻源 
禮儀師管理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殯葬相關專業課程範圍 

一、 禮儀師管理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所稱殯葬相關專業課程之
科學領域、必修及選修科目名稱及科目核心內容如附表。 

二、 學校開設課程是否符合禮儀師管理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所
稱殯葬相關專業課程，應由內政部認定之。 

 

附表 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D0020073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D0020073


 
 

 


